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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7/2021_2022__E6_B1_9F_

E8_8B_8F_E7_9C_81_E6_c65_457181.htm 各有关普通高校，各

市、县(市、区)教育局、招生办公室： 为了进一步深化高水

平运动员招生改革、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为全国和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选拔、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促进学校体育工作，

根据教育部高校招生实施“阳光工程”有关精神和要求，结

合我省实际，现就做好我省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

运动员工作通知如下： 一、招生高校及招生项目 经教育部批

准的全国235所(其中我省17所)高校具有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

资格。省内17 所招生高校和招生项目见附件。 二、报名条件 

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之一且年龄不超过22周岁者(1 9 8 6年1月1

日以后出生)方可向高校申请报名参加高水平运动员体育专项

测试。 1．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

以上证书且高中阶段(从高中入学年度9月1日起至毕业年度4

月15日止)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

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或高中阶段在省级（含）以上比

赛中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者。 2．具有高级中等

教育毕业同等学力，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者或

近三年内在全国或国际集体项目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主力队

员。 各招生高校可在上述报名条件的基础上提出本校报考要

求，考生还须符合本人所报高校的相关招生规定。考生参加

测试的项目须与获得报名资格的项目一致，否则测试成绩不

予认可。 三、报考资格审核办法 1．交验材料 考生在2007



年11月1日至2日参加普通高考报名的同时填写《江苏省2008

年高水平运动员报考资格审核表》(见附件二)，提供运动员

等级证书、注册证、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原

件及相应的复印件，并交纳资格审核费10元(专项测试费到招

生高校测试时按标准缴纳)。 考生报考资格审核表须经所在中

学或单位的责任教师(教练员)签字确认后，报分管校长或单

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考生材料由所在中学初审

后，统一报至市、县(市、区)招生办公室。 2．资格审核 市、

县(市、区)招生办公室须指定专人，会同有关部门审核考生

报名资格(审核后将证明材料原件退还考生，复印件由审核人

签字附在资格审核表后)。各市、县(市、区)招生办公室在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的资格审核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以省辖

市为单位于2007年11月30日前将审核表(连同考生电子数据、

照片)报送省教育考试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